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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是一家家禽养殖及产品销售的企业，厂址位于焦

作市武陟县小董乡磨庄村村北，该公司主要产品为鸡蛋、淘汰蛋鸡等。武陟县鸿

益农牧专业合作社现有项目主要为年出栏九万八千只蛋鸡养殖基地项目。

现有工程环评情况，以及实际建设情况见表 1。

表 1 现有工程环评及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项目 产品及规模 备案号

1

年出栏九万八

千只蛋鸡养殖

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登

记表

年出栏九万八千只蛋鸡养殖基地项

目，年产 2744万枚鸡蛋

2018410823000
00067

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已经办理了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为

93410823MA44E97T06001X，有效期为 2025 年 06 月 19 日至 2030 年 06 月 18

日。

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拟投资 12000万元，在武陟县小

董乡磨庄村现有厂区内建设一百万羽优质蛋鸡养殖项目，本次工程建设完成后，

全厂达到年存栏 100万羽蛋鸡，年产 28000万枚鸡蛋。目前该项目已由武陟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备案号为 2405-410823-04-02-18755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82号），该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查阅《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本项目类别为“二、畜牧业 03；家禽

饲养 032；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及以上的规模

化畜禽养殖；存栏生猪 25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 及以上无

出栏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本项目计划年

存栏 100万只蛋鸡，折算后即约 33333头猪>2500头，因此按照规定项目应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书。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并结合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相关文件内容，在一次公

示、二次公示以及全本公示阶段，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了公众参与，如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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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

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https://www.eiacloud.com/gs/）上对该项目进行了一次媒体公示，公示周期均为

10个工作日。于 2025年 5月 6日在该网站进行了二次公示，二次公示期间，2025

年 5月 7日及 5月 15日在大河报上对该项目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期间，

公示信息均处于公开状态，企业、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反对意

见。

综上所述，项目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网络及报纸公示

2.1.1 公示信息内容

第一次网上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承担

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征

询公众意见的时限等。

第二次网上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

的概述；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

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期

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

息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两次报纸公示内容为：项目名称及建设性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

阅方式；公众参与期限；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形式；企业联系方式。

2.1.2 公示载体

（1）一次公示

建设单位委托评价单位开展环评工作后 7日内已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司于

2024年 10月 8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https://www.eiacloud.com/gs/）上对该项目进行了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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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1。

（2）二次公示

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年 5月 6日在全国建设项

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上进行了二次公示，二

次公示截图见图 2；于 2025年 5月 7日和 5月 15日在大河报上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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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公众参与一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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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网上二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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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报纸一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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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报纸二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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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贴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三种方式同步公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其中包

括：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至少登报 2次）、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因此本项目除上述网络公示、刊登报纸公示外，

同时还进行了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示（张贴地点为磨庄

村和南田塘村等），张贴公告现场见图 5。

磨庄村公告 南田塘村公告

乔庄村公告 新李庄村公告

图 5 项目张贴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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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卷调查

建设单位采用网上公示调查问卷的方式，对项目所在地个人、团体等进行了

意见调查，发放范围涵盖厂址周围的磨庄村、南田塘村、丰顺店村等村庄居民。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3.1 座谈会

为更好地了解周围临近居民和学校对本次项目建设的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组织召开了公众座谈会。

（1）时间：2025年 5月 26日 9:00。

（2）地点：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会议室。

（3）参会人员：周边居民代表、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

（4）会议议程：座谈会首先由建设单位介绍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及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编制情况。同时就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进

行意见征求。与会公众代表积极发言，提出对项目实施的期望要求。在座谈会的

基础上，建设单位印制公众参与调查表，统一发放给参与对象，待参与者认真填

写后收集返回归类整理，经过统计分析，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建议，及时

反馈给环评编制单位及有关部门。座谈会会议纪要及公众参与调查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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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众座谈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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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表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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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

（1）本次公众参与座谈会共发放 15份调查表，主要为周边临近居民代表。

（2）公众座谈会未收到反对意见，公众全部同意本项目建设，建议项目在

运行过程中加强管理，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减少恶臭异味，做好除味、防蝇、防

蚊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4、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本次公众参与采取了网络、报纸及现场信息公示等方式进行，广泛听取社会

群体和公众个人对工程建设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所调查的单位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所调查的个人均在项目周边受影响的范围内，符合《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第 35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2018

年第 4号）的有关要求。信息公示后，未收到反馈意见。

环评要求，在项目的后续工作中，应进一步开展公众参与，保证项目能顺利

实施，同时要严格施行各项环保措施，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项目建

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最终达

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



公众参与承诺书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对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一百万羽优质蛋鸡养殖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

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一百万羽

优质蛋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

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

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武陟县鸿益农

牧专业合作社）承担全部责任。

承 诺 单 位：武陟县鸿益农牧专业合作社

时 间：2025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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